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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的实施进展情况：截至2022年4月30日，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已累计回购

股份2,350,743股，已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59%，成交最高价为34.289元/股，成交最低价为24.984元/股，已

支付的总金额为75,858,503.56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相关费用）。

一、回购股份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1年9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用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不高于人民币10,000万元（含）自有

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40.00� 元/股（含），回购期

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根据《公司章程》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和第一百一十五条之规定，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经董事会三分

之二以上董事出席的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后实施，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9月29日、2021年10月9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97）、《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1-099）。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

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2年4月30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2,350,743股，已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59%，成交最高价为

34.289元/股，成交最低价为24.984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75,858,503.56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相关费用）。

上述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公司回购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说明

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

内实施回购计划，并根据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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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八亿时空液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2022年4月30日，北京八亿时空液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1,229,752股，占公司总股本96,473,014股的比例为1.27%，回购成交的最高价

为43.33元/股，最低价为35.41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0,884,096.80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2年2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

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

（A股）股票。 回购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60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

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

月内。具体内容分别详见公司于2022年3月1日、2022年3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5）、《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

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2-008）。

二、实施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

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2年4月30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1,229,752股，

占公司总股本96,473,014股的比例为1.27%，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43.33元/股，最低价为35.41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

人民币50,884,096.80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相关

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八亿时空液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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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一）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大中矿业”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331,061,00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1.9536%。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22年5月10日（星期二）。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

1199号）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 股）21,894万股并于2021年

5月10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总股本为128,906万股，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150,800万股。其中限售股份数量为128,906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5.4814%，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21,894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5186%。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331,061,00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1.9536%，本次解除限售后，尚未解除的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为957,998,99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3.5278%。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上市后股本未发生变动。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上市公告书》中承

诺如下：

（一）股份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1、梁宝东、牛国锋、吴金涛、王福昌、张杰、梁欣雨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本次发行前本人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如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

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的发行价；发行人上市后6个月内如股票连续20个

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2021年11月10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发行人股票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在本人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

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 本人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发行人股

票数量占本人所持有发行人股票总数的比例不得超过50%。

2、新疆联创永津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上海联创永沂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华芳集团有限公司、杭州联

创永溢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杭州联创永溢” ）、上海同创永泰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杭州联

创永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杭州联创永源” ）、吴向东、王东、何维凌、张静、张洁、梁保国、高文瑞

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人/本合伙企业/本公司已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二）稳定股价的承诺

梁宝东、牛国锋、张杰、吴金涛、梁欣雨、王福昌承诺：将根据《稳定股价预案》的相关要求，切实履行该预案所述职

责，并通过该预案所述的相关约束措施确保该预案的实施，以维护发行人股价稳定，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

（三）股份减持承诺

梁欣雨、杭州联创永源和杭州联创永溢承诺：

1、减持前提：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行政规章，不存在违反本人在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时所作出的公开承诺的情

况。

2、减持数量

（1）梁欣雨承诺：在锁定期届满后的12个月内，承诺人直接或间接转让所持发行人老股不超过承诺人持有发行人老

股的20%；在锁定期满后的第13至24个月内，承诺人直接或间接转让所持发行人老股不超过在锁定期届满后第13个月初

承诺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老股的20%。 承诺人在3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

发行人股份总数的1%。

（2）杭州联创永源和杭州联创永溢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

前本合伙企业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3、减持价格的承诺：梁欣雨承诺锁定期满二年内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人股票的发行价（如遇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

行价作相应调整），锁定期满二年后可以以符合法律规定的价格减持；杭州联创永源和杭州联创永溢承诺以符合法律规

定的价格减持。

4、减持方式：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竞价交易或其他方式依法进行。

5、减持公告：减持前至少提前四个交易日通知发行人，由发行人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积极配合发行人的信

息披露工作。

6、约束措施：若减持行为未履行或违反了相关承诺，减持所得收入归发行人所有。

（四）关于招股说明书中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方面的承诺

牛国锋、梁宝东、张杰、吴金涛、梁欣雨、王福昌承诺：1、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招股说明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如经中国证监会等有权监管机构或司法机关认定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招股说

明书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导致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人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投资者

损失的确认以有权机构认定的金额或者发行人与投资者协商的金额确定。若存在上述情形，在发行人收到有权机构的书

面认定后十个交易日内，本人启动赔偿投资者损失的相关工作。 3、若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本人自愿承担因此而产生的

所有民事、行政及刑事责任。

（五）未履行公开承诺事项的约束措施

为维护公众投资者的利益，牛国锋、梁宝东、张杰、吴金涛、梁欣雨、王福昌就未来承诺履行的约束措施承诺如下：如

未能履行相关承诺、相关承诺确已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

等其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的除外），本人将采取如下约束措施：

1、 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

歉；2、如果因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而获得所得收益的，所得收益归发行人所有，并在获得所得收益的五个工作日内将前

述所得收益支付到发行人账户；3、向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以尽可能保护投资者的权益；4、将上述补充承诺

或替代承诺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5、造成投资者损失的，依法赔偿损失。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所作出各项承诺。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对其不存在担保情形。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22年5月10日（星期二）。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331,061,005股，占公司总股本21.9536%。

（三）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19名。

（四）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

（股）

备注

1 梁欣雨 127,906,000 127,906,000 注1

2

杭州联创永源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56,451,613 56,451,613

3

上海联创永沂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30,913,978 30,913,978

4

上海同创永泰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26,881,720 26,881,720 注3

5 华芳集团有限公司 22,560,000 22,560,000

6

杭州联创永溢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22,311,829 22,311,829

7

新疆联创永津股权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13,440,860 13,440,860

8 牛国锋 10,000,000 10,000,000 注2

9 梁宝东 8,618,859 8,618,859 注2

10 张杰 2,500,000 2,500,000 注2

11 张洁 2,000,000 2,000,000

12 王福昌 2,000,000 2,000,000 注2

13 吴向东 1,376,146 1,376,146

14 梁保国 1,000,000 1,000,000

15 何维凌 1,000,000 1,000,000

16 吴金涛 800,000 800,000 注2

17 张静 500,000 500,000

18 高文瑞 500,000 500,000

19 王东 300,000 300,000

合计 331,061,005 331,061,005

注1：梁欣雨曾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于2021年12月2日离职。

注2：牛国锋担任公司董事长、梁宝东担任公司董事，张杰担任公司副总经理、王福昌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吴金涛担任公司总经理。

注3：公司首发前股东“无锡同创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现更名为“上海同创永泰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 。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均无质押、冻结。

四、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大中矿业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均履行了其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

做出的股份锁定承诺；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相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保荐机构对大中矿业本次限售股解禁

并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备查文件

（一）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三）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四）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5日

证券代码：688365� � � �证券简称：光云科技 公告编号：2022-028

杭州光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2022年4月29日，杭州光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601,314股， 占公司总股本401,000,000股的比例为0.15%， 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10.99元/

股，最低价为7.52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503,144.42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2年3月3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方案》（以下简称“本次回购方案” ），同意以公司自筹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

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回购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资金

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0.00元/股，回购期限自公

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3月4日、2022年3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5）、《关于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2-009）。

二、实施回购股份基本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公司应

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2年4月29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601,314股，占

公司总股本401,000,000股的比例为0.15%，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10.99元/股，最低价为7.52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

民币5,503,144.42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相关

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光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6日

证券代码：688565� � � � � � � � �证券简称：力源科技 公告编号：2022-029

浙江海盐力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数量为42,870,000股， 限售期为自浙江海盐力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力源科技” 或“公司” ）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全部为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无战略配售股份。

●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2年5月13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1年4月6日出具的 《关于同意浙江海盐力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125� 号）同意，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股）股票26,750,000股，并于2021年5月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股前总股本为80,200,000股，首次公开发行A股后总股本为106,950,000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82,

611,764股，占本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77.2434%，无限售条件流通股24,338,236股，占本公司发行后总股本

的22.7566%。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1年5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浙

江海盐力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中，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股份数量1,074,264股，已于2021年11月15日上

市流通。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均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 限售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

本次解除限售并申请上市流通的股份数量为42,870,000股， 共涉及限售股股东数量为271名和一个未确认

持有人证券专用账户，占公司当前总股本（112,765,000股）的38.0171%。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后股本为106,950,000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82,611,764股，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24,338,236股。 2022年3月18日， 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类限制性股票授予部分共计5,

815,000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股份登记。 本次第一类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

后，公司总股本由106,950,000股变更为112,765,000股。

除上述情况外，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

等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一）相关股东作出的承诺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招股说明书》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股东所作承诺如下：

1、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林虹辰、黄瑾、金史羿、杨建平、沈学恩、裴志国承诺

（1）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审核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发

行注册后，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

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前述股份。

（2）上述十二个月锁定期满且本人在公司担任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公司的股份不超

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任期届满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公司股份。 如本

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六个月内，如上述十二个月锁定期满，则

每年转让的公司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但自离职之日起六个

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3）本人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

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

应调整）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

（4）公司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

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

应调整）均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

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

关规定作相应调整）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本人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

月。

（5）若本人违反上述承诺，本人将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6）若本人离职或职务变更的，不影响本承诺的效力，本人仍将继续履行上述承诺。

（7）如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对股份锁

定期有其他要求的，本人同意对本人所持公司股份的锁定期进行相应调整。

2、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曹洋承诺

（1）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审核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发

行注册后，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

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前述股份。

（2）上述十二个月锁定期满且本人在公司担任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公司的股份不超

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任期届满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公司股份。 如本

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六个月内，如上述十二个月锁定期满，则

每年转让的公司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但自离职之日起六个

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3）本人作为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满十二个月之日起四年内，每年转让的首发前

股份不得超过上市时所持公司首发前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如本项减持承诺与本承诺函的其他内容相

冲突，本人承诺将按照少减持的原则进行减持。

（4）本人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

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

应调整）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

（5）公司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

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

应调整）均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

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

关规定作相应调整）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本人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

月。

（6）若本人违反上述承诺，本人将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7）若本人离职或职务变更的，不影响本承诺的效力，本人仍将继续履行上述承诺。

（8）如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对股份锁

定期有其他要求的，本人同意对本人所持公司股份的锁定期进行相应调整。

3、持有公司股份的监事危波、周浙川承诺

（1）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审核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发

行注册后，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

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前述股份。

（2）上述十二个月锁定期满且本人在公司担任监事期间，每年转让的公司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任期届满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公司股份。 如本人在任期届满前

离职的，在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六个月内，如上述十二个月锁定期满，则每年转让的公司

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但自离职之日起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3）若本人违反上述承诺，本人将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4）若本人离职或职务变更的，不影响本承诺的效力，本人仍将继续履行上述承诺。

（5）如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对股份锁

定期有其他要求的，本人同意对本人所持公司股份的锁定期进行相应调整。

4、持有公司股份的核心技术人员张彬斌承诺

（1）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审核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发

行注册后，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

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前述股份。 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所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公司股份。

（2）在前述锁定期届满后四年内，本人每年转让的首发前股份不得超过上市时直接或间接所持公司首

发前股份总数的25%。 减持比例可以累积使用。

（3）若本人违反上述承诺，本人将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4）若本人离职或职务变更的，不影响本承诺的效力，本人仍将继续履行上述承诺。

（5）如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对股份锁

定期有其他要求的，本人同意对本人所持公司股份的锁定期进行相应调整。

5、发行上市前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深圳市中广核汇联二号新能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承诺

（1）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审核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发

行注册后，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直接或者间接持有

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前述股份。

（2）若本企业违反上述承诺，本企业将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3）如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

交易所等监管机构对股份锁定期有其他要求的，本企业同意对本企业所持公司股份的锁定期进行相应

调整。

（二）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无其他特别承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

上市的限售股股东均严格履行相应的承诺事项，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力源科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份持有人严格遵守

了其在参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承诺。 本次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及上市流通

时间等相关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

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同意力源科技本次首次公开发行部

分限售股上市流通。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42,870,000股，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全部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部分限售股，无战略配售股份。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2年5月13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

当前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剩余限售股数量

（股）

1

深圳市中广核汇联二号新能

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5,000,000 4.4340% 5,000,000 0

2 金善杭 2,950,000 2.6161% 2,950,000 0

3 沈学恩 3,800,000 3.3698% 2,800,000 1,000,000

4

海盐联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2,554,000 2.2649% 2,554,000 0

5 王伯华 2,050,000 1.8179% 2,050,000 0

6 张琪 1,800,000 1.5962% 1,800,000 0

7 浦泉兴 1,260,000 1.1174% 1,260,000 0

8 严剑英 805,000 0.7139% 805,000 0

9 王金耀 727,000 0.6447% 727,000 0

1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13,000 0.6323% 713,000 0

11 包林荣 710,000 0.6296% 710,000 0

12 张美萍 697,000 0.6181% 697,000 0

13 林虹辰 1,150,000 1.0198% 650,000 500,000

14 黄瑾 650,000 0.5764% 650,000 0

15 陈中辉 649,000 0.5755% 649,000 0

16 李智 600,000 0.5321% 600,000 0

17 刘凤玲 596,000 0.5285% 596,000 0

18 周彦明 579,000 0.5135% 579,000 0

19 汪路进 530,000 0.4700% 530,000 0

20 薛炳明 511,000 0.4532% 511,000 0

21 李文武 500,000 0.4434% 500,000 0

22 张浩 492,000 0.4363% 492,000 0

23 曹洋 480,000 0.4257% 470,000 10,000

24 王校明 793,000 0.7032% 443,000 350,000

25 彭建强 430,000 0.3813% 430,000 0

26 杨小萍 421,000 0.3733% 421,000 0

27

首正泽富创新投资 （北京）

有限公司

418,000 0.3707% 418,000 0

28 张文雄 400,000 0.3547% 400,000 0

29 皋龙梅 400,000 0.3547% 400,000 0

30 陈彩娟 400,000 0.3547% 400,000 0

31 陆斌 398,000 0.3529% 388,000 10,000

32 危波 360,000 0.3192% 360,000 0

33 顾宏萍 347,000 0.3077% 347,000 0

34

浙江三花绿能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

331,000 0.2935% 331,000 0

35 李清龙 330,000 0.2926% 330,000 0

36 金史羿 370,000 0.3281% 330,000 40,000

37 沈丽华 317,000 0.2811% 317,000 0

38

宁波晟川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晟川永晟三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315,000 0.2793% 315,000 0

39 姚亦华 302,000 0.2678% 302,000 0

40 张凯波 300,000 0.2660% 300,000 0

41 深圳畇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287,000 0.2545% 287,000 0

42 金超 270,000 0.2394% 270,000 0

43 邵寅源 260,000 0.2306% 260,000 0

44 杨建平 240,000 0.2128% 240,000 0

45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7,000 0.1836% 207,000 0

46 邹云飞 204,000 0.1809% 204,000 0

47 姚春贤 200,000 0.1774% 200,000 0

48 严伟虎 200,000 0.1774% 200,000 0

49 柏志荣 200,000 0.1774% 200,000 0

50 周浙川 190,000 0.1685% 190,000 0

51 徐建明 190,000 0.1685% 190,000 0

52 许昶 181,000 0.1605% 181,000 0

53 高凤勇 171,000 0.1516% 171,000 0

54 褚潋 161,000 0.1428% 161,000 0

55 苏敏君 150,000 0.1330% 150,000 0

56 柳德庆 150,000 0.1330% 150,000 0

57 三花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40,000 0.1242% 140,000 0

58 叶卫阳 133,000 0.1179% 133,000 0

59 徐良章 125,000 0.1108% 125,000 0

60 沈亚英 124,000 0.1100% 124,000 0

61 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23,000 0.1091% 123,000 0

62 徐丽娟 220,000 0.1951% 120,000 100,000

63 郑奇枫 119,000 0.1055% 119,000 0

64 陈志林 110,000 0.0975% 110,000 0

65 余庆 108,000 0.0958% 108,000 0

66 王联欢 201,000 0.1782% 101,000 100,000

67 曾瑶 100,000 0.0887% 100,000 0

68 徐祖勇 100,000 0.0887% 100,000 0

69 裴志国 150,000 0.1330% 100,000 50,000

70 浦学华 100,000 0.0887% 100,000 0

71 江洁 100,000 0.0887% 100,000 0

72 中科招商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 0.0887% 100,000 0

73 杨超望 97,000 0.0860% 97,000 0

74 陈伟峰 85,000 0.0754% 85,000 0

75 梁锦棉 80,000 0.0709% 80,000 0

76 冯卿 74,000 0.0656% 74,000 0

77 钱井明 70,000 0.0621% 70,000 0

78 陈敏燕 170,000 0.1508% 70,000 100,000

79 朱伟军 80,000 0.0709% 70,000 10,000

80 刘砚喜 69,000 0.0612% 69,000 0

81 段冉 68,000 0.0603% 68,000 0

82 李守序 64,000 0.0568% 64,000 0

83 李向明 62,000 0.0550% 62,000 0

84 张时剑 111,000 0.0984% 61,000 50,000

85 陈菊良 58,000 0.0514% 58,000 0

86 王松 55,000 0.0488% 55,000 0

87 汲海臣 55,000 0.0488% 55,000 0

88 刘亚莉 53,000 0.0470% 53,000 0

89 陆益平 81,000 0.0718% 51,000 30,000

90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1,000 0.0452% 51,000 0

91 贺怡枫 50,000 0.0443% 50,000 0

92 张佳敏 44,000 0.0390% 44,000 0

93 沈健健 93,000 0.0825% 43,000 50,000

94 陆建飞 42,000 0.0372% 42,000 0

95 陈小玲 41,000 0.0364% 41,000 0

96 徐卫仁 40,000 0.0355% 40,000 0

97 林娜 40,000 0.0355% 40,000 0

98 张承智 40,000 0.0355% 40,000 0

99 张一平 38,000 0.0337% 38,000 0

100 胡刚 32,000 0.0284% 32,000 0

101 蔡小飞 32,000 0.0284% 32,000 0

102 章腾凯 31,000 0.0275% 31,000 0

103 张昃辰 30,000 0.0266% 30,000 0

104 张红忠 30,000 0.0266% 30,000 0

105 尤森妹 30,000 0.0266% 30,000 0

106 卢伟晶 30,000 0.0266% 30,000 0

107 黄兴武 30,000 0.0266% 30,000 0

108

上海天循久奕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30,000 0.0266% 30,000 0

109 林绍康 28,000 0.0248% 28,000 0

110 高杰 27,000 0.0239% 27,000 0

111 尹治标 25,000 0.0222% 25,000 0

112 谢国林 25,000 0.0222% 25,000 0

113 崔彦军 25,000 0.0222% 25,000 0

114 朱振佳 55,000 0.0488% 25,000 30,000

115 肖更宁 24,000 0.0213% 24,000 0

116

哈尔滨伟创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伟创锦囊1号投资基金

24,000 0.0213% 24,000 0

117 富伟峰 43,000 0.0381% 23,000 20,000

118 李树芬 22,000 0.0195% 22,000 0

119 丁凯军 22,000 0.0195% 22,000 0

120 祝小虎 21,000 0.0186% 21,000 0

121 周扬 21,000 0.0186% 21,000 0

122 王浦达 21,000 0.0186% 21,000 0

123 任仕伟 21,000 0.0186% 21,000 0

124 盛云峰 21,000 0.0186% 21,000 0

125

北京美好愿景咨询管理有限

公司

21,000 0.0186% 21,000 0

126 吴德君 30,000 0.0266% 20,000 10,000

127 王鹏 20,000 0.0177% 20,000 0

128 经文炜 20,000 0.0177% 20,000 0

129 刘晋宏 20,000 0.0177% 20,000 0

130 葛福朋 19,000 0.0168% 19,000 0

131 张宇 18,000 0.0160% 18,000 0

132 王伟 18,000 0.0160% 18,000 0

133 沈艺昕 18,000 0.0160% 18,000 0

134 沙娜 18,000 0.0160% 18,000 0

135 陈金玉 18,000 0.0160% 18,000 0

136 张万一 17,000 0.0151% 17,000 0

137 李林祥 17,000 0.0151% 17,000 0

138 陈振 17,000 0.0151% 17,000 0

139 张素珍 16,000 0.0142% 16,000 0

140 吴细平 16,000 0.0142% 16,000 0

141 吴静 16,000 0.0142% 16,000 0

142 张来臣 15,000 0.0133% 15,000 0

143 夏龙 15,000 0.0133% 15,000 0

144 沈炜炜 14,000 0.0124% 14,000 0

145 金康定 14,000 0.0124% 14,000 0

146 高英惠 14,000 0.0124% 14,000 0

147 余似苹 13,000 0.0115% 13,000 0

148 徐伟文 13,000 0.0115% 13,000 0

149 平张民 13,000 0.0115% 13,000 0

150 刘春凤 13,000 0.0115% 13,000 0

151 周洪萍 12,000 0.0106% 12,000 0

152 赵静 12,000 0.0106% 12,000 0

153 张霞 12,000 0.0106% 12,000 0

154 王放 12,000 0.0106% 12,000 0

155 庞剑锋 12,000 0.0106% 12,000 0

156 林青 11,000 0.0098% 11,000 0

157

北京国华汇金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国华汇金新三板100

分层指数基金1号

11,000 0.0098% 11,000 0

158 周洪秀 10,000 0.0089% 10,000 0

159 赵后银 10,000 0.0089% 10,000 0

160 张彬斌 10,000 0.0089% 10,000 0

161 许向红 10,000 0.0089% 10,000 0

162 徐浩 10,000 0.0089% 10,000 0

163 王进 10,000 0.0089% 10,000 0

164 刘爽 10,000 0.0089% 10,000 0

165 刘风华 10,000 0.0089% 10,000 0

166 冯立平 10,000 0.0089% 10,000 0

167 陈静纪 10,000 0.0089% 10,000 0

168 陈璟华 10,000 0.0089% 10,000 0

169 蔡科 10,000 0.0089% 10,000 0

170 蒋雪明 10,000 0.0089% 10,000 0

171 宁夏冠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00 0.0089% 10,000 0

172 王红星 9,000 0.0080% 9,000 0

173 黎菊梅 9,000 0.0080% 9,000 0

174 邵亚萍 8,000 0.0071% 8,000 0

175 陆志强 8,000 0.0071% 8,000 0

176 单贡华 8,000 0.0071% 8,000 0

177 陈涛 8,000 0.0071% 8,000 0

178 陈丽清 8,000 0.0071% 8,000 0

179 朱学东 7,000 0.0062% 7,000 0

180 张达加 7,000 0.0062% 7,000 0

181 张超 7,000 0.0062% 7,000 0

182 尹俊杰 7,000 0.0062% 7,000 0

183 王雅丽 7,000 0.0062% 7,000 0

184 杜剑峰 7,000 0.0062% 7,000 0

185 陈莉 7,000 0.0062% 7,000 0

186 李宝华 7,000 0.0062% 7,000 0

187 沈为红 6,000 0.0053% 6,000 0

188 冯君超 6,000 0.0053% 6,000 0

189 丁永辉 6,000 0.0053% 6,000 0

190 张正杰 6,000 0.0053% 6,000 0

191 郦雅琴 5,000 0.0044% 5,000 0

192 张博 5,000 0.0044% 5,000 0

193 辛国清 5,000 0.0044% 5,000 0

194 万刚 5,000 0.0044% 5,000 0

195 陆思佳 5,000 0.0044% 5,000 0

196 陆军 5,000 0.0044% 5,000 0

197 林瑞发 5,000 0.0044% 5,000 0

198 黄海英 5,000 0.0044% 5,000 0

199 洪斌 5,000 0.0044% 5,000 0

200 初志明 5,000 0.0044% 5,000 0

201 陈世益 5,000 0.0044% 5,000 0

202 蔡连岳 5,000 0.0044% 5,000 0

203 成都标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5,000 0.0044% 5,000 0

204 郑亚珠 4,000 0.0035% 4,000 0

205 张振厚 4,000 0.0035% 4,000 0

206 应金凤 4,000 0.0035% 4,000 0

207 姚金妹 4,000 0.0035% 4,000 0

208 杨凯 4,000 0.0035% 4,000 0

209 许志明 4,000 0.0035% 4,000 0

210 廖东良 4,000 0.0035% 4,000 0

211 李雪兵 4,000 0.0035% 4,000 0

212 姜姗 4,000 0.0035% 4,000 0

213 姚继红 3,000 0.0027% 3,000 0

214 杨巍 3,000 0.0027% 3,000 0

215 杨鲁豫 3,000 0.0027% 3,000 0

216 杨斌 3,000 0.0027% 3,000 0

217 李祥政 3,000 0.0027% 3,000 0

218 李昌华 3,000 0.0027% 3,000 0

219 冯仁妹 3,000 0.0027% 3,000 0

220 翟凤英 3,000 0.0027% 3,000 0

221 戴必霞 3,000 0.0027% 3,000 0

222 陈伟宏 3,000 0.0027% 3,000 0

223 杨晓勇 2,000 0.0018% 2,000 0

224 须琳 2,000 0.0018% 2,000 0

225 谢剑刚 2,000 0.0018% 2,000 0

226 吴墀衍 2,000 0.0018% 2,000 0

227 王莉 2,000 0.0018% 2,000 0

228 王宏群 2,000 0.0018% 2,000 0

229 陶愚德 2,000 0.0018% 2,000 0

230 汤菲 2,000 0.0018% 2,000 0

231 曲世伟 2,000 0.0018% 2,000 0

232 罗光治 2,000 0.0018% 2,000 0

233 李仁业 2,000 0.0018% 2,000 0

234 蒋小钢 2,000 0.0018% 2,000 0

235 霍锦连 2,000 0.0018% 2,000 0

236 胡科飞 2,000 0.0018% 2,000 0

237 韩苗苗 2,000 0.0018% 2,000 0

238 池圣亮 2,000 0.0018% 2,000 0

239 陈燕 2,000 0.0018% 2,000 0

240 房瑞昌 2,000 0.0018% 2,000 0

241 四合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000 0.0018% 2,000 0

242 瞿荣 1,000 0.0009% 1,000 0

243 朱少明 1,000 0.0009% 1,000 0

244 周文勇 1,000 0.0009% 1,000 0

245 张和林 1,000 0.0009% 1,000 0

246 曾艳 1,000 0.0009% 1,000 0

247 袁媛 1,000 0.0009% 1,000 0

248 叶志伟 1,000 0.0009% 1,000 0

249 徐振锋 1,000 0.0009% 1,000 0

250 徐瑞彬 1,000 0.0009% 1,000 0

251 吴建伟 1,000 0.0009% 1,000 0

252 王振海 1,000 0.0009% 1,000 0

253 王富堂 1,000 0.0009% 1,000 0

254 唐国友 1,000 0.0009% 1,000 0

255 沈仲明 1,000 0.0009% 1,000 0

256 钱江涛 1,000 0.0009% 1,000 0

257 马金建 1,000 0.0009% 1,000 0

258 吕晓庄 1,000 0.0009% 1,000 0

259 荆明 1,000 0.0009% 1,000 0

260 姜有勇 1,000 0.0009% 1,000 0

261 华慧宁 1,000 0.0009% 1,000 0

262 何佳洪 1,000 0.0009% 1,000 0

263 杭建江 1,000 0.0009% 1,000 0

264 顾罗炳 1,000 0.0009% 1,000 0

265 高世跃 1,000 0.0009% 1,000 0

266 傅细芳 1,000 0.0009% 1,000 0

267 陈淑娴 1,000 0.0009% 1,000 0

268 陈蓓 1,000 0.0009% 1,000 0

269 杨昆 1,000 0.0009% 1,000 0

270 苏州凯英工业材料有限公司 1,000 0.0009% 1,000 0

271

盛京酒店投资（深圳）有限

公司

1,000 0.0009% 1,000 0

272

浙江海盐力源环保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未确认持有人证券

专用账户

68,000 0.0603% 68,000 0

合计 45,330,000 40.1986% 42,870,000 2,460,000

注1：持有限售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比例，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四位小数；

注2：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形，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首发限售股 42,870,000 12

合计 42,870,000 12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海盐力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

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海盐力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6日

证券代码：688519� � �证券简称：南亚新材 公告编号：2022-032

南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5月5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嘉定区南翔镇昌翔路158号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8

普通股股东人数 2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69,127,50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69,127,50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2.153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2.153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包秀银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张柳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均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69,127,503 100.00 0 0 0 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69,127,503 100.00 0 0 0 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69,127,503 100.00 0 0 0 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69,127,503 100.00 0 0 0 0

5、议案名称：关于独立董事2021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69,127,503 100.00 0 0 0 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69,040,009 99.9482 87,494 0.0518 0 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69,127,503 100.00 0 0 0 0

8、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2年度公司及下属企业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7,849,454 100.00 0 0 0 0

9、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69,127,503 100.00 0 0 0 0

10、议案名称：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南亚新材料科技（江西）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69,127,503 100.00 0 0 0 0

11、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69,127,503 100.00 0 0 0 0

12、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69,127,503 100.00 0 0 0 0

1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69,127,503 100.00 0 0 0 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7 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12,055,782 100.00 0 0 0 0

8

关于预计2022年度公司及下属企业与关联

方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5,379,666 100.00 0 0 0 0

9

关于2022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

度的议案

12,055,782 100.00 0 0 0 0

10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南亚新材料科技 （江

西）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12,055,782 100.00 0 0 0 0

11 关于2022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12,055,782 100.00 0 0 0 0

12 关于2022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12,055,782 100.00 0 0 0 0

13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12,055,782 100.00 0 0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7、议案8、议案9、议案10、议案11、议案12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 议案8涉及关联交易，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上海南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厦门市耀南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包秀银、郑海荣、崔荣华、张东、耿洪斌、黄剑克、高海、郑晓远、金建中、郑响微、俞晓婷、林冬林、包秀春、郑

广乐、包爱芳、周巨芬、包思娇、包航榆、包垚崇、包秀良、包爱兰、陈柱、陈松德、张宇、洪凯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张乐天、吕程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南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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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1月11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回购公司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8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

币15亿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6.50元/股（含），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2021年11月13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报告书》并于2021年11月15日进行了首次回购。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的有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将于每个月的前3个

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份回购进展情况

截至2022年4月30日，公司本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数量为112,750,413�

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4.47%，购买最高成交价为6.09元/股，购买最低成交价为5.37元/股，成交总金额为656,203,

946.10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数量、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间段均严格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9号—回购股份》的第十七条、十八条、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具体说明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票：

（1）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者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2）自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3）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未在下列交易时段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前半小时内；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不是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3、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1年11月15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为97,504,205股，公司

每5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5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25%（即24,376,

051股）。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在回购期限内实施回购计划，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6日

信息披露

2022/5/6

星期五

B042

Disclosure


